
 

 

 

臺中市立新光國民中學 

115學年度新生入學資格審查登記作業說明 
     

一、依據： 

1.臺中市公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實施要點。 

2.本校 115學年度學生總量管制措施(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8日中市教中字第 1140092838號函)。 

二、本校學區範圍： 

1.新光里、新興里、新高里、新福里、新坪里、新吉里、新城里：全里。 

2.宜欣里 15~24鄰、宜昌里 5~16鄰、宜佳里 23鄰。(詳見教育局網頁 www.tc.edu.tw) 

三、本校 115學年度新生入學作業分二階段進行。有意就讀本校之學生，請家長 

按以下時程辦理相關作業，務必於 3/27(五)上午 8:30~11:30、3/27(五)
下午 1:30~3:30或 3/28 (六) 上午 8:30~11:30依規定時間至本校親自
辦妥第一階段審查登記手續，否則視同放棄就讀本校。 

四、新生報到作業程序圖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已設籍本校學區之新生，於 3月 20日(五)收到本校新生入學相關通知 

有意就讀本校 

居住之事實相

關證明，專案

核准其入學，

不受設籍時間

先後之限制。 

 

自有住宅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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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/27~28 上午 8:30~11:30 
[第一階段-新生入學資格審查登記] 

家長到校進行新生入學審查登記並繳交相關資料 

否

 

正取 

4/10(五) 本校網站公告審查結果 

完成新生入學程序 

未錄取 

4/17(五)收到新生入學通知單 

4/26(日) 
[第二階段-新生報到] 
學生上午 8點攜帶新生入學通知單準時報到

(領取入學須知、新生測驗) 

3/28(六)上午 11:30前未至本校完成審

查登記，視同自動放棄就讀新光國中。 

4/13(一)-4/17(五) 

1.學生戶籍遷回原學區。 

2.家長自行確認欲就讀學校名額， 

由本校協助開立轉介單。 

他校報到 


